三明学院网络信息安全责任书

为贯彻落实互联网站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批示，强化信息安全管理，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，提升信息安全防护技能，有效遏制重、特大信息安全事故发生，本单位作为重要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，承诺履行下列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责任：

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、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、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》等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做好本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，接受同级或指定的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、公安、安全、保密、密码管理和信息化主管等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督检查部门的指导。

未运行在学校网站群平台的网站，网站主办者对其技术和内容安全负责。
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制。指定本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主管领导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并落实相应职责。特别是本单位互联网站应配备专人负责信息巡查等安全管理工作。并由专人对网站进行监测，发现网站运行异常及时处置。

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。建立并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、保密管理、密码管理、互联网站安全管理等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管理制度。

建立健全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技术措施。建立并落实身份认证、访问控制、数据加密、安全审计、责任认定以及防篡改、防攻击、防瘫痪、防泄密等技术措施。

严格遵照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安全“五禁止”要求，提升安全防范意识，防止国家秘密或内部信息泄露到互联网上。

信息安全“五禁止”要求

禁止将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、存储设备与信息内外网和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连接；

禁止在信息内网计算机存储、处理国家秘密信息；

禁止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存储、处理涉及国家秘密和企业秘密信息；

禁止信息内网和信息外网计算机交叉使用；

禁止普通移动存储介质和扫描仪、打印机等计算机外设在信息内网和信息外网交叉使用。
责任单位：（盖章）

责任单位领导签字：

网络信息员：

联系方式：

时间：

